[bookmark: _GoBack]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 处理项目竞价公告
一、项目名称：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处理项目   
二、采购人：大竹县人民医院
三、采购方式：通过竞价方式将大竹县人民医院一批含铅废物交于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并按国家相关规范进行处理。
四、项目内容：见附件。
五、履约期限：合同签订后7个自然日内完成。
六、公告日期：2026年1月15日—2026年1月19日。
七、参与方式：现场报名参加。
八、报名方式：2026年1月15日-2026年1月16日（8:00-12:00 或14:30-17:30）。参与人提供附件现场竞价文件中要求的“参加现场报名的供应商应提供的全部资料”，经工作人员审核确认后，可自行到现场勘查标的物情况。
九、现场竞价时间：2026年1月20日  北京时间09:30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 刘先生
联系地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青年路99号
联系电话： 0818-6096143
纪检监察室：0818-6096104

附件：竞价文件









附件：
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处理项目现场竞价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处理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竹医总采（竞）【2026-01-12】号  
采购人：大竹县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盖章）：                              
成交规则：已成功报名且已完成现场勘察确认的供应商在现场竞价时间报出一次不可更改的价格，本次报价为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的该批次含铅废物完成全部处理服务工作后的回收总价，满足本文件要求且报价最高者为成交供应商。（未报名及未完成现场勘察确认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竞价）
一、参加现场报名的供应商应提供的资料：
（一）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
（二）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三）非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参加的提供：
①授权委托书加盖鲜章；
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③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四）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类别必须包含废铅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对应类别：HW31，900-052-31），经营方式至少应包含收集、贮存；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五）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含危险废物运输（类别需覆盖废铅酸蓄电池运输）。供应商应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鲜章，并附投入本项目的运输车辆清单及照片（车辆须符合运输本项目危险货物运输标准）。
若供应商无自有运输资质的可提供与具有运输资质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并附投入本项目的运输车辆清单及照片（车辆需符合运输本项目危险货物运输标准）；
二、项目概况
大竹县人民医院有一批铅酸蓄电池需进行处理，现将该批蓄电池及部分蓄电池产生的含铅废物交由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对采购人的含铅废物如铅酸蓄电池等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包括不限于回收、转运、存储至自有场地、处置等多种方式。应符合安全、环保等部门的要求，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三、报价要求
供应商所报的投标报价应是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的价格体现。应包括供应商为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蓄电池及与蓄电池相关的含铅废物处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拆卸、搬运、处置耗费、运输费、保险费、工器具费、人工服务、税费、售后及其他各类费用等）和拟获得的利润。本项目无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可能影响报价的情况。
四、处理的标的物清单
	规格
	品牌
	危废代码
	数量
	备注

	12v 100AH 铅酸蓄电池
	雷迪斯
	HW31 900-052-31
	256个
	包含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

	12v 65AH 铅酸蓄电池
	雷迪斯
	HW31 900-052-31
	124个
	包含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

	12V 48AH阀控式胶体蓄电池
	雷仕顿
	HW31 900-052-31
	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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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量为采购人现场预估数量，仅作为供应商报价参考。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本批次处理的全部含铅废物进行现场勘查并签字确认，处理内容包含废旧蓄电池及与本批次蓄电池相关的所有含铅废物（包括已破损不完整的蓄电池碎块及渗漏出的蓄电池液体）。
五、项目服务要求
（一）项目履约地点：大竹县人民医院院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项目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完成处理。
（三）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危险废物处理服务，采购人将医院产生的蓄电池整体及蓄电池相关的零部件等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的含义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定义执行）交给供应商包干处理，由供应商派工作人员到采购人院内指定地点收取，供应商负责做好危险废物清理、搬运、运输和合法处理工作。
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转运、无害化处理采购人院区本批次的危险废物，在供应商提供服务期间，若国家最新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有调整的，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按最新标准执行。供应商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相应的转运、专业无害化处理资质和相关合法手续，本项目履约期间因供应商资质或供应商自身原因引发的任何问题，其全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四）供应商负责做好危险废物处理过程涉及的中危险废物转运联单填写工作，并协助采购人填报四川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无废四川）关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资料。
（五）供应商工作人员原因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人身伤亡、经济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承担，其责任与采购人无关。如因财产损失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或货物问题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或人身伤害，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六）若因供应商对危险废物的处理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其不良后果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七）供应商提供本项目服务时应接受环保或其他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并按程序履行行政部门要求的必要手续，如有最新的相关政策要求，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按照相关要求对危废进行处理。保证收取采购人的危险废物合规合法进行处理，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其损失并承担相应责任。
（八）若供应商所提供服务经国家行政部门检查判定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导致采购人因使用供应商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服务而遭受国家相关部门处罚，所产生的罚款和法律责任全部由供应商负责承担和缴纳。
（九）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人的保密要求，供应商应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采购人的信息，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医院信息、商业秘密、单位计划、运营活动、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数据等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侵犯个人隐私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采购人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十）采购人与供应商仅为签订采购合同的合作关系，供应商所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采购人之间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关系和雇佣关系。供应商自行为本项目工作人员办理劳动手续并支付一切费用。如遇劳动薪酬、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纠纷问题一概由供应商自行解决。供应商员工发生的工伤及劳动合同纠纷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处理。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任何争议纠纷与采购人无关。


供应商报价表

项目名称：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处理项目
项目编号：竹医总采（竞）【2026-01-12】号 
	项目名称
	本项目报价总价（元）
	备注

	大竹县人民医院含铅废物处理项目
	小写：             （XXX元）
大写：人民币          元整
	



1.我方已经完成现场勘查并完全清楚本项目需处理货物的一切情况（包括处理货物的数量、现状、年份、现场环境等），在已明确全部服务内容后给出的准确报价，报价为我方向采购人支付的该批次含铅废物完成全部处理服务后的回收总价，我方必须按上表的格式报出总价，否则作无效报价处理。
2.我方所报的投标报价是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我方为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蓄电池及与蓄电池相关的含铅废物处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拆卸、包装、运输、贮存或处置、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办理、税费等全部费用和拟获得的利润）。我方已知晓本项目无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充分考虑可能影响报价的情况，
3.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本文件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在签订合同后七个自然日内完成本项目含铅废物的处理工作，在取得标的物后，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对公账户支付合同的全部费用，并获取收款凭证。
本文件共陆页，我方已阅读全部内容，并清楚知晓其含义且无异议，我方同意遵守本文件所有内容，并签字盖章进行报价。
本文件请供应商逐页盖章 。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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